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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存在的，是人类生存和历史发展的表现。《辞海》中将文化界定为：“从广义来说，指人类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来说，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文化对于人类生活有着积极的影响，先进的文化是先进生产力的反映和体现，是人类文明积累和发展的结晶，同时又为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提供思想指导、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由于玉文化与法院文化同为文化这个属概念中的种概念，因而两者必然有着内在的联系。
一、玉文化的价值重在于德。
何为玉？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定义：“玉，石之美者。”具有坚韧的质地，晶润的光泽，绚丽的色彩，致密而透明的组织，舒扬致远声音的美石，被称之为“玉”。在古文字中，“玉”字并没有一点，和帝王的“王”共用一个字。《说文解字》在注解帝王的“王”字时，认为王者即“天下归往也。”玉的字型为“三玉之连贯也”，即三横一竖象征一根丝线贯穿着三块美玉。董仲舒说：“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者，天地人也。而参通之者，王也。”另“皇”字则是“白”和“玉”的组合。《周礼·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就是说玉能代表天地四方，通过它，便能沟通天、地、人间的愿望和意识。可见，古文中“王”“玉”字型相同，绝非是偶然的巧合。“天地人参通”与王之连贯，两者关系奥妙，意味深刻。
发源于新石器时代早期而绵延至今的玉文化是中国文化有别于世界其他文明的显著特点。中国人把玉看作是天地精气的结晶，使玉具有了不同寻常的象征意义。取之于自然，琢磨于帝王宫苑的玉制品被看作是显示等级身份地位的象征物，成为维系社会统治秩序所谓礼制的重要构成部分。而由于玉的外表及色泽，人们把玉本身具有的一些自然特性比附于人的道德品质，作为所谓君子应具有的德行而加以崇尚歌颂，更是中国人的伟大创造。因此，玉是东方精神生动的物化体现，是中国文化传统精髓的物质根基。

自古以来，上至以玉比德、以玉养德，中至收藏佩戴，怡情养性，下至投资投机，彰显财富，形成了一套独有的玉道德和玉文化。如今，玉虽不是衡量财富的唯一标准，但是千百年来用一个象征财富特质作为道德的标尺，玉却是唯一的。德这东西太抽象，不好表现也无法描述。但玉有石的坚实，石无玉的通透；玉有石的刚劲，石无玉的温润；玉有石的质地，石无玉的细腻。玉的物质属性恰好和古人所推崇的德有许多相似的地方，所以以玉比德成为可能。历代诸子百家以儒家学说诠释玉并赋予“德”的内涵。历史上第一个对玉德进行系统论述的是春秋时期的齐国国相政治家、思想家管仲，《管子》说玉有九德：“仁、智、义、品节、纯洁、勇、诚实、宽容、条理。”孔子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对玉德进行了更加深入的阐述，孔子曰玉有十一德:“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粟，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之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绌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见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天下莫不贵者，道也。”许慎在《说文解字》对玉德作了简化:“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不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因此，儒人们便遵守“君子比德于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等传统观念。这种寓德于玉，以玉比德的观念把玉和德结为一体，成为中国玉文化的丰富思想和精神内涵。 
玉文化包含着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伟大爱国民族精神和为人处世的行动标准；“化为玉帛”的团结友爱风尚；“润泽以温”的无私奉献品德；“瑜不掩瑕”的清正廉洁气魄；“锐廉不挠”的开拓进取精神等等。古人概括为：“玉入其国则为国之重器，玉入其家则为传世之宝”。“玉”字在人们心目中是一个美好、高尚的字眼，常用玉来比喻和形容一切美好的人或事物。如：以玉喻人的词有玉容、玉面、玉女、亭亭玉立等；以玉喻物的词有玉膳、玉食、玉泉等。以玉组成的成语则更多：以“玉洁冰清”形容人的心地纯洁，品行端正；“守身如玉”形容保持节操，象玉一样洁白无瑕；“白玉无瑕”比喻人或事物的完美无缺；“玉不琢，不成器”比喻人不受教育、不学习就不能有成就；“抛砖引玉”比喻为了引出别人高明的意见；“金枝玉叶”比喻高贵的后裔；“珠圆玉润”比喻歌声宛转优美，或文字流畅明快； “如花似玉”形容女子姿容出众；“惜玉怜香”比喻男子对所爱女子的照顾体贴……在封建社会，玉玺成为权力的象征，政治的代名词。更有多少人把自己心爱的儿女以玉来起名。由此可见，对玉的爱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扎下了深深的根。中国玉文化延续时间之长，内容之丰富，范围之广泛，影响之深远，是许多其他文化难以比拟的。中国玉文化的辉煌不亚于伟大的长城和秦代兵马俑的奇迹，玉文化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丝绸文化、茶文化、瓷文化和酒文化。
二、法院文化建设主要是德的建设，最终目的在于培养高素质的法官队伍。

党的十七大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王胜俊院长指出：“人民法院文化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充分体现人民司法事业的特点，其中最重要的是法院及法官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职业道德以及行为准则等，既具有完美的精神内涵，又具有丰富的物质内涵；既表现为外在形象，又表现为内在素质；既有政治标准的要求，又有司法能力标准的要求。加强法院文化建设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作风优良、清正廉洁、执法公正的法官队伍。”

法院文化是人民法院在长期审判实践和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共同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制度规范以及相关物质表现的总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重要内容。 它由三部分构成：基础部分是精神文化，是文化的精神核心层面。包括司法理念、价值取向、思维方式、法学知识、审判经验等；主体部分是行为文化，是文化的中介层面。包括裁判行为规范、生活规范、行为（语言）习惯、管理制度等；外在部分是物质文化，是文化的表层面。包括办公建筑、庭院环境、设施与装备、干警着装、庭审的法槌等。这三部分密不可分，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法院精神文化的本质内涵是什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法院文化建设的意见》指出：“公正、廉洁、为民的司法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司法领域的集中体现，是人民法院精神文化的本质内涵，是人民法院文化的精髓和灵魂”。即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必须围绕着“公正、廉洁、为民”六字理念而展开，充分体现人民性特征，这是当前人民法院精神文化建设最关键、最重要和最核心的内容。“公正”是司法制度的本质要求，是灵魂，秉持公正则廉洁可期；“廉洁”是对法官最基本的操守要求，是基石，固守廉洁则公正可待；“为民”理念是审判工作的立足点和归宿，是主题，唯有公正、廉洁，为民方能可为。三者合力作用，构成推动人民法院事业不断向前发展的主流精神动力。法院文化作为一种理性和自觉的文化，具有独特功能和巨大魅力，能在潜移默化中发挥教育、熏陶、引导、规范、凝聚、激励等作用。对于弘扬现代司法文明、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在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有着很大的示范作用和影响力。

由上可见，法院文化建设所突出的精神内涵，其实质就是要加强法官队伍的德育建设，旨在培养美德，注重品德，使法官真正做到“德化于自身，德化于本职，德化于社会”。

三、以玉文化培育法院文化。

信宜素有“玉都”之称，玉文化历史悠久。据《信宜县志》：信宜境内峰峦叠翠，河溪纵横，风光奇异，物产丰富，其中盛产玉。信宜玉质地光泽，半透明，颜色碧绿如翠，晶莹如冰，享有“南方碧玉”美称，饮誉国内外。信宜采玉始于清朝咸丰六年（1856年），玉雕工艺品加工历史悠久。信宜玉器加工厂达500多家，玉器销售个体企业1000多个，玉器品种数千个，年加工销售产值达5亿多元，玉器工艺品进军欧美、加拿大、东南亚及港澳台等40多个国家和地区。信宜的第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工艺美术大师吕雪亮创作的“玉雕仙桃盆景”获第六届中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优秀创作设计一等奖，还被选进中南海紫光阁陈列；“玉雕盆景”和“镇工珐琅”两项产品分别获首届和第二届北京国际博览会金奖；1997年春，由信宜设计制作的广东省人民政府祝贺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赠送的珍贵礼品大型玉雕“一帆风顺”，在香港展出时被评为最佳礼品；在第八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上，信宜市组团选送的46件南玉工艺精品中的22件获“中国工艺美术文化创意奖”，其中4件获金奖，9件获银奖、9件获铜奖。2012年信宜市人民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将玉器雕刻传统工业要采取多种措施促进发展，不断提升“南玉文化”的信宜特色文化。在玉文化的熏陶下，信宜人杰地灵，信宜人民自然地具有勤劳纯朴，谦让礼貌的品质。

玉，是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载体，是五千年来中国人思想道德及智慧的结晶。玉能养德，故能培养干警的正确价值观念和高尚的情操；玉瑜不掩瑕，因而玉能养廉，树立干警清正廉洁之风；玉能润心，能使干警去除杂念烦燥，保持清静的心境，更好地亲民便民，有利于司法和谐；玉有坚韧的质地，因而能培养干警锲而不舍，百折不挠，奋发向上的性格。信宜法院在文化建设中凸显了地域文化的特点，准确地把握信宜玉文化与法院文化在“德性”上的共同点。在《信宜市人民法院文化建设五年规划》里，确立将玉文化融入法院文化建设之中，把核心价值观与特色文化精神内涵有机地结合起来，建设具有玉文化特色的信宜法院文化，以形成文化建设的持续动力。在审判综合楼的建设中突出了坚实、崇高、庄重、威严的特征。独角兽在中国古代法律文化中成为执法公正的化身，一向被视为公平正义的象征。信宜法院专门设计巨型玉雕独角兽置于会议室内，以宏扬和折射信宜法院司法文化之光。我省一贯具有“敢为人先、务实进取、开放兼容、敬业奉献”的精神，近期还提炼了“厚于德、诚于信、敏于行”的新时期广东精神。信宜法院紧紧围绕司法核心价值观，结合本院优良传统、当地文化特色、法院工作和队伍实际，总结提炼出“公正高效、民主规范、求真务实、开拓进取、团结向上”的治院理念。

在特色文化的激励下，信宜法院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与时俱进。教育干警做到慎始、慎独、慎微、慎欲、慎终。树立法院干警德才兼备的品行，依靠内心安静、精力集中来修养身心，依靠俭朴的作风来培养品德。看轻世俗的名利，宁静致远，实现远大理想。用道教经义之原理修炼心境：“大其心，容天下之物；虚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潜其心，观天下之理；定其心，应天下之变。”即心胸开阔，容纳世间万物；谦虚谨慎，接受天下仁慈；平心静气，分析天下事情；潜心钻研，纵观天下事理；坚定信念，应付天下变化。进而培育出一种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新型法院德育文化。

廉政文化是法院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信宜法院将玉文化和廉政文化有机融洽，廉洁自律，以净保廉，清心寡欲，突显法官冰清玉洁、洁身自爱、守身如玉之法官素养与风貌。玉文化中以净保廉的“净”，指的是净心、净言、净行。净心就是在思想上经常清理那些有违法官标准的私心杂念，以保法官的人格高尚。净言就是规范法官的言辞，防止与当事人发生误解，损害法官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最重要的是净行，人都有七情六欲，但法官的情欲要受职业规范的约束，所以要循法规、蹈法矩。开展“廉洁法院、廉洁法庭、廉洁法官、廉洁家庭”和家庭助廉活动。职业特点决定了法官的责任重、诱惑多、困难大、风险高。古语云：“日月欲明，浮云盖之；河水欲清，砂石秽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说明走进地狱最便捷的通道就是放纵欲望。人的真正需要其实很有限，太多的东西，反而会让心灵负累，所谓“任凭弱水三千，吾独取一瓢饮”。人总难免有情绪低落的时候，难免烦恼顿生，“天道谁无烦恼？风来浪也白头”。什么是快乐？温家宝总理回答：“我可以借用诗人艾青的一句话——请问开花的大地，请问解冻的河流。”

信宜法院的干警佩玉慰然成风，他们玉在身上戴，玉德心中藏，的目是陶冶情操，培养美德，德与玉兼养，努力达到玉人合一。一个如玉品性的人，无论处于人生的何种阶段都会彰显出波澜不惊、淡定从容的风格。经得起人生辉煌时的顺风顺水，也挺得住潮落时的寂寞和悲凉。高潮时的举止言行决不颐指气使、飞扬跋扈，懂得与人为善、平和待人的处世方式；潮落时则又能如一块璞玉，尽管尘土蒙住了光泽，内里依旧能晶莹剔透，并在再次出世时焕发出淡定后的温润光泽，如莲花吐芳，幽然无形，绵延不绝。这样一种玉的人格特质正是信宜法院干警为之不断修炼以期达到的境界。 

文化建设是一个内化于心、外践于行的过程，非一朝一夕之事，不可毕其功于一役，正所谓“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玉行家有句名言：“前三十年人养玉，后三十年玉养人”。信宜法院通过下大力气以玉文化培育出的法院文化，定会结出更大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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